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联合国国际贸易法委员会 

第三工作组（投资人与国家间争端解决制度改革） 

第三十八届会议（续会） 

2020 年 1 月 20 日至 24 日，维也纳 

 

 

  投资人与国家间争端解决制度可能的改革 

 

  俄罗斯联邦政府提交的意见书 

 

  秘书处的说明 

 

本说明转载工作组第三十八届会议续会筹备过程中于 2019 年 12 月 30 日收到的俄

罗斯联邦政府提交的意见书。现将这份材料按收到的原样转载于本说明附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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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俄罗斯联邦关于投资人与国家间争端解决制度改革的建议 

（贸易法委员会第三工作组） 

 

 俄罗斯联邦欢迎贸易法委员会旨在改进投资人与国家争端解决制度的工作，认

为该制度的一些具体要素应当加以调整。俄罗斯联邦赞同第三工作组确定的许多关

切，并有兴趣切实有效地解决这些关切。 

 国际社会旨在克服所确定的问题的努力应当具有系统性，并且长期持续下去。

这些努力不能以人为区分结构性改革和渐进式改革为指导。对第三工作组成员国在

该工作组就投资争端制度开展工作的两年期间提出的许多倡议进行这种毫无根据

的分类，往往会扭曲这些举措的主旨，并削弱其潜在的积极影响。我们认为，任何

建议——无论是与投资仲裁有关的建议，还是超出投资仲裁的建议——最终都可能

对整个投资争端制度产生结构性影响。 

 

  工作原则 

 投资争端制度改革应以下列原则为基础： 

 1. 国家的主导作用，同时适当考虑到投资争端制度中所有其他行为者的利益 

 2. 保留目前投资争端制度的优点，如其分散性、灵活性和中立性 

 3. 在决策过程中考虑并平等对待投资争端制度改革所有参与方的利益 

 4. 投资争端制度的非政治化性质 

 5. 在处理所确定的关切时保持一致性，同时考虑到第三工作组就具体倡议形

成的任何共识，并考虑到拟议解决办法的潜在有效性。 

 

  工作安排 

 俄罗斯联邦认为，投资争端领域所确定的问题没有“放之四海而皆准”的解决

办法。为确保所开展工作的包容性，关于改革投资争端制度的具体方式的讨论应当

主要集中在第三工作组各成员国意见分歧最小的领域。这样做将确保第三工作组的

资源得到最佳利用，所开展的工作持续有效，以及遵守以协商一致方式作出决定的

原则。 

 俄罗斯代表团广泛赞同 A/CN.9/WG.III/WP.149 号文件中确定的各项关切： 

 1. 与仲裁裁定的一致性、连贯性、可预测性和正确性有关的关切 

 2. 与仲裁员和裁定人有关的关切 

 3. 与案件费用和延续时间有关的关切 

 4. 其他关切。 

 

http://undocs.org/A/CN.9/WG.III/WP.149
http://undocs.org/A/CN.9/WG.III/WP.14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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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与仲裁裁定的一致性、连贯性、可预测性和正确性有关的关切 

 对关键投资保护标准的不同解释、确定仲裁庭管辖权和索赔可受理性方面的问

题、仲裁员所作裁定的不一致、缺乏关于多个并行仲裁程序的法律规定是这一问题

的核心。 

 关于第三工作组在这方面确定的关切，最好实行以下改革方案： 

 1. 加强国家在解释其所加入的国际条约的过程中的作用，以确保仲裁员正确

并一致地适用这些条约的条款。 

  在这方面，以下倡议值得工作组予以实质性审议，即建立国家解释国际投

资条约的条款的机制，在该机制下，这类解释将对仲裁庭有约束力——从而阻

止仲裁员赋予国际条约案文以新的含义，或根据超越法律解释的考虑因素作出

裁定。 

 2. 建立一个特设上诉机制，该机制将在与现行国际投资争端解决制度相同的

原则基础上运作。 

  目前的投资争端制度没有这样的机制，但建立这样一个机制以确保仲裁裁

定的一致性和正确性的潜在益处和方式值得密切关注。俄罗斯联邦随时准备参

加贸易法委员会对这一问题的审议。 

 3. 制定可纳入现有双边和多边条约的示范程序条款（如“拒绝提供优惠条件”

条款、关于仲裁前解决争端的条款和防止利益冲突条款）。 

 

  与仲裁员和裁定人有关的关切 

 各方指定投资仲裁仲裁员的权利是投资争端制度的关键原则之一，该原则建立

了对投资争端制度的信任，并使国际仲裁对各国和投资人都更具吸引力。这一原则

使程序各方能够确保仲裁庭的组成在他们看来是平衡的，最适合争端的特点。俄罗

斯联邦认为，任何改革方案都应保留投资仲裁程序各方任命仲裁员的机制。 

 不过，在适用于仲裁员的要求（问题的实质性方面）和提供必要保障的程序（问

题的程序方面）两个方面，投资争端制度缺乏一致性。 

 在寻找可能的解决办法时，应考虑以下每个方面： 

 1. 确立对投资争端制度仲裁员资格的要求，以期除其他外，实现仲裁员队伍

在国籍国、法律制度、性别和以前经验（包括担任最高法院法官的经验）方面的多

样性 

 2. 加强要求披露影响仲裁庭独立性和公正性的仲裁庭组成信息的规则，包括

有助于查明仲裁员和为程序提供资金的第三方之间的联系的规则 

 3. 制定限制或禁止“双重身份”的规则，并制定有关解决其他利益冲突的条款 

 4. 通过关于仲裁员工作量的规定，特别是确立关于就仲裁员有充分时间审查

争端提供保证的要求 

 5. 确立关于发现仲裁员不符合适用要求的后果的规定，包括在指定仲裁员之

后发现这种不符合相关要求的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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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 确立适用于投资仲裁庭秘书（报告员）的特别要求，目的是防止利益冲突，

确保来自世界不同区域雇员的比例代表制，以及在挑选和（或）任命方面不受歧视

地入围 

 7. 制定防止投资仲裁庭秘书代替仲裁员作出裁定的规则。 

 

  与案件费用和延续时间有关的关切 

 投资仲裁是一种昂贵的争端解决机制。仲裁费用总额由三个主要部分组成：仲

裁员费用、仲裁管理机构收取的费用和法律顾问费用。后一类所占金额最大。 

 俄罗斯联邦支持考虑设立投资争端非政府咨询中心的建议，以便向包括发展中

国家在内的有关各方提供专家援助。 

 此外，下列机制可以减轻争端各方承担的费用和整个投资争端制度的负担： 

 1. 制定强制执行事先调解程序的规则 

 2. 拟订关于加强国家实体的参与以便在有关国家管辖范围内初步解决争端

的建议。 

 善意使用这些机制将有助于争端各方达成互利妥协，从长远来看，这将有助于

维持投资人和东道国之间的合作关系。 

 以下内容也有助于应对投资争端制度改革的挑战： 

 1. 扩大诉讼时效在对国家投资索赔中的使用 

 2. 加强迅速驳回不符合某些形式标准的索赔的程序。 

 

  其他关切 

 俄罗斯联邦认为，作为第三工作组工作的一部分，还应讨论以下问题： 

 1. 明确界定投资人保护的界限，特别是在防止在东道国境内虚构经营活动

（没有进行任何实际经济活动）的公司参与投资争端机制方面 

 2. 引入和广泛使用数字技术，这将大大加快并简化解决投资争端的程序并降

低其成本。 

 如上所述，投资争端制度的问题没有“放之四海而皆准”的解决办法。这同样适

用于落实任何解决办法的形式。一些相关问题最好是通过实施软法律文书来解决，包

括贸易法委员会通过的文书。另一些解决办法则需要在相关国际条约中得到体现。 

 有鉴于此，俄罗斯联邦建议第三工作组成员在改进投资争端制度时采取这样一

种办法，即在审查所确定的关切时考虑到贸易法委员会成员国达成共识的那些事项

的优先性。比较激进的方案，如创建一个国际投资法庭，不仅可能无法解决当前制

度的根本性问题，还可能导致新的问题。对现行制度的任何变更都必须经过仔细研

究，做到平衡兼顾，并且必须反映投资争端制度中所有行为者的利益。 

 俄罗斯联邦上述对投资争端制度改革的考虑是初步的，不影响俄罗斯联邦在具

体问题上的最后立场。 


